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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

保荐机构名称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中新赛克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马华锋 联系电话：021-6093 3195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李波 联系电话：021-6093 3172 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 

项目 工作内容 

1、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无 

2、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

况 
 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（包括但

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、募集

资金管理制度、内控制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关

联交易制度） 

是 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

3、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 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1 次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

件一致 
是 

4、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 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2017 年共召开 1 次，列席 1 次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2017 年共召开 1 次，列席 0 次 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2017 年共召开 1 次，列席 0 次 

5、现场检查次数 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
0 次（由于 2017 年度持续督导时间不满三

个月，未进行现场检查）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不适用 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6、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 

（1）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2017 年发表的独立意见共 2 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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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 

7、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无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无 

8、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无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无 

9、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 

10、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 

（1）培训次数 1 次 

（2）培训日期 2018 年 1 月 4 日至 2018 年 1 月 5 日 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

培训小组通过采取现场授课的方式对公司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进行

培训。本次培训重点介绍了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、募集资金使用规范、

违法违规案例讲解的相关内容，从信息披露

要求、信息披露方式、募集资金使用范围和

募集资金使用的手续等四个方面，结合相关

案例进行讲解。 

11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

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、信息披露 无  

2、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 

3、“三会”运作 无  

4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 

5、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 

6、关联交易 无  

7、对外担保 无  

8、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 

9、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括对外投资、风

险投资、委托理财、财务资助、套期保值等） 
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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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发行人或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

的情况 
无  

11、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发展、财务状

况、管理状况、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

况） 

无 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
是否 

履行承诺 

未履行承诺

的原因及解

决措施 

1、控股股东深创投承诺：（1）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六十

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，也不由

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；（2）上市后六个月内，如公司股票连

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，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

（2018 年 5 月 21 日）收盘价低于发行价，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

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。 

是 不适用 

2、控股股东深创投承诺：若其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

内减持的，其每年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发行

人股份的 5%。减持价格：将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

价；上述两年期限届满后减持发行人股票时，将按市价且不低于

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（审计基准日后发生权益分

派、公积金转增股本、配股等情况的，应做除权除息处理）的价

格进行减持。减持方式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、

大宗交易平台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

票。信息披露：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，将提前五

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，并由发行人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。

其减持发行人股票时，将严格依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中国证

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。如违反上述承诺进行减持的，

自愿将减持所得收益上缴发行人。 

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年内不主动放弃对发行人的控股

权。 

是 不适用 

3、股东广东红土、南京红土、昆山红土、郑州百瑞承诺：（1）自

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

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，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

或间接持有的股份；（2）上市后六个月内，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

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，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（2018

年 5 月 21 日）收盘价低于发行价，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

延长六个月。 

是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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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股东广东红土、南京红土、昆山红土、郑州百瑞承诺：其可在

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，减持所持发行人股票，最

高可减持所持的全部股份。减持价格：锁定期满两年内减持的，

减持价格将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。减持方式：将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、大宗交易平台或深圳证券交

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票。信息披露：所持股票在

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，将提前五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，并由

发行人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。其减持发行人股票时，将

严格依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

规定执行。如违反上述承诺进行减持的，自愿将减持所得收益上

缴发行人。 

是 不适用 

5、股东南京创昀、南京众昀、南京创沣、南京众沣承诺：自发行

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

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，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。 

是 不适用 

6、股东南京创昀、南京众昀、南京创沣、南京众沣承诺：自锁定

期满之日起十二个月内，累计减持发行人股份总数不超过发行人

股票上市之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额的 40%，减持价格不低于发

行价格；自锁定期满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，累计减持发行人股份

总数不超过股票上市之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额的 80%。减持价

格：将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。上述两年期限届满

后，将按市价且不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（审

计基准日后发生权益分派、公积金转增股本、配股等情况的，应

做除权除息处理）的价格进行减持。减持方式：将通过深圳证券

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、大宗交易平台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

他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票。信息披露：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

年内减持的，将提前五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，并由发行人在减持

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。其减持发行人股票时，将严格依照《公

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。如

违反本承诺进行减持的，其自愿将减持所得收益上缴发行人。 

是 不适用 

7、股东南京因纽特承诺：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

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，也不由发行

人回购该部分股份。 

是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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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股东南京因纽特承诺：自锁定期满之日起十二个月内，累计减

持发行人股份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

总额的 40%，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；自锁定期满之日起二十

四个月内，累计减持发行人股份总数不超过股票上市之日所持有

发行人股份总额的 80%。减持价格：将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时的发行价。上述两年期限届满后，将按市价且不低于发行人最

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（审计基准日后发生权益分派、公积

金转增股本、配股等情况的，应做除权除息处理）的价格进行减

持。减持方式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、大宗交易

平台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票。信息

披露：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，将提前五个交易日

通知发行人，并由发行人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。其减持

发行人股票时，将严格依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和

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。如违反本承诺进行减持的，其自愿

将减持所得收益上缴发行人。 

是 不适用 

9、股东上海融银、杭州众赢、苏州国润、张粤梅、詹春涛承诺：

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

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，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。 

是 不适用 

10、股东任子行、美亚柏科承诺：（1）发行人刊登招股说明书之

日距该部分其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之日不满十二

个月的，自其获得发行人该部分股份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

日为基准日，即 2015 年 6 月 29 日）起三十六个月与发行人股票

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孰长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

人管理，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；（2）若发行人

刊登招股说明书之日距其持有发行人该部分股份的工商登记手续

完成之日已满十二个月的，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

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，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发行

人该部分股份。 

是 不适用 

11、股东前海投资基金承诺：（1）若发行人刊登招股说明书之日

距该部分股份完成转让交割之日（即 2016 年 1 月 7 日）不满十二

个月的，自 2015 年 6 月 29 日起三十六个月与发行人股票在证券

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孰长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，

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；（2）若发行人刊登招股

说明书之日距该部分股份完成转让交割之日已满十二个月的，自

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

理，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。 

是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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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、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凌东胜、王明意、李斌承诺：（1）

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

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，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

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；（2）上述锁定期届满后，在公司任职期间，

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

25%；（3）离职后六个月内，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

份；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

司股份数量占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

50%。 

是 不适用 

13、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凌东胜、王明意、李斌承诺：在上

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，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；上市后六

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，或

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（2018 年 5 月 21 日）收盘价低于发行价，

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，且不会因职务变更、

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。 

是 不适用 

14、监事赵鸿海、童艺川承诺：（1）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

起三十六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

发行人股份，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；（2）

上述锁定期届满后，在公司任职期间，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

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%；（3）离职后六个月内，

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；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

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直接或间接持

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%。 

是 不适用 

15、监事陈章银承诺：（1）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

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，

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；（2）上述锁定期届

满后，在公司任职期间，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

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%；（3）离职后六个月内，不转让其直接

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；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

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

数的比例不超过 50%。 

是 不适用 

16、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凌东胜、王明意、李斌、唐晓峰关

于不谋求发行人控制权的承诺。 
是 不适用 

17、公司、控股股东深创投、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（不含独立

董事）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年内，

出现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

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（若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

股票收盘价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不具可比

性的，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），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及监

管部门规定需要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时，启动股价稳定预案的承诺。 

是 不适用 

18、公司、控股股东深创投、全体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填补

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。 
是 不适用 

19、公司、控股股东深创投、全体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未履

行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。 
是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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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、公司、控股股东深创投、全体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在发

行上市信息披露文件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

诺。 

是 不适用 

21、控股股东深创投关于关于避免同业竞争、减少关联交易的承

诺。 
是 不适用 

22、控股股东深创投承诺：（1）如因中新赛克历史上股权收益权

所涉相关事宜发生任何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，导致中新赛克受到

损失的，本公司将对中新赛克由此遭受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；

（2）如中新赛克因社保实际缴纳情况而被任何政府主管部门要求

补缴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，或被任何政府主管部门处以行政处

罚，或被任何政府主管部门、法院或仲裁机构决定、判决或裁定

向任何员工或其他方支付补偿或赔偿，本公司将以本公司除直接

或间接持有的中新赛克股份以外的其他财产全额承担，并承担与

此相关的一切费用。（3）如中新赛克违反《知识产权许可合同》

或存在其他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被中兴通讯要求索赔，本公司承诺

赔偿中新赛克因此受到的损失；本承诺函自本公司盖章之日起生

效，如本公司违反承诺并给中新赛克或其他人员、主体造成损失，

本公司同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（4）如中新赛克因违反税务相

关法律法规而被任何政府主管部门要求补缴税款、缴纳滞纳金及

罚款，或被任何政府主管部门处以行政处罚，本公司将以本公司

除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中新赛克股份以外的其他财产全额承担，并

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费用。 

是 不适用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截止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，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事项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 2017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马华锋                    李  波      

 

 

 

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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